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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3年11月23日

（2023）浙0803民初3020号
陈林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欣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诉

你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803民初3020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浙江欣佳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货款37850元及自2023年8月22日起至
实际付清款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6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陈
林平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3015号

何小明：本院受理的原告翁俊诉被告何小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依法判决：由被告何小明归还原告
翁俊借款本金30000元及自2020年8月1日起至还清款日
止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限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550元，由被告何小明负担。限
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缴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803民初301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24民初2345号

郑黎民：本院受理肖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6032号

蔡双双：本院受理原告陈丹与被告蔡双双为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截止日为2024年1月
18日）。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服装货款人民币10707元及
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院定于2024年1月1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6029号

王汝远：本院受理原告方孔荣与被告王汝远为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截止日为
2024年1月18日）。原告要求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人
民币1272746.59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1272746.59元
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标准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本案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4年1月19日9时20分在本院第
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122破7号

2023年6月28日，本院根据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缙云县宇恒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现缙云县宇恒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无法清偿所有债务，资不抵债事实清楚。本院认为，
缙云县宇恒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名下目前无财产可供分
配，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且缙云县宇恒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无实际经营，符合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
于2023年11月14日裁定宣告缙云县宇恒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破产并终结缙云县宇恒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程序。 缙云县人民法院
（2023）浙1122破16号之一

2023年7月31日，本院根据缙云县中小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金柯电机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查明，浙江金柯电机有限公司已经裁定确认
的无异议债权总额为15941752.47元，浙江金柯电机有
限公司目前已无财产可供分配，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不
抵债事实清楚。本院认为，浙江金柯电机有限公司无财
产可供分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关于债
务人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
百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11月13日裁定
宣告浙江金柯电机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金柯电机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缙云县人民法院
（2023）浙1126破2号

浙江省庆元县人民法院（下称“庆元法院”）根据吴传
宝的申请于2023年9月22日作出（2023）浙1126破申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受理丽水海西建设有

限公司（下称“海西建设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
年10月11日作出（2023）浙1126破2号《决定书》指定浙
江震瓯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海西建设公司的债权人
应于2024年2月18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联系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益民路2号（瓯越中央法务区）2幢5
楼；邮编：325000；联系人：潘巨浩、杨娜；联系电话：
15906773512、13506560301，债权人可将债权申报资
料邮寄给管理人或者与管理人预约在庆元县的接待时
间、地点】。债权人申报债权时，需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责任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不再补充分配，同时还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海西建设
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海西建设公司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现定于2024年3月5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召开海西建设公司破产清算
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庆元县人民法院
（2023）浙1126破3号

浙江省庆元县人民法院（下称“庆
元法院”）根据吴传宝的申请于2023年9
月22日作出（2023）浙1126破申3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丽水海西实业有
限公司（下称“海西实业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2023年10月11日作出（2023）浙1126破3号
《决定书》指定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海西实
业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4年2月18日前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联系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益民路2号（瓯越中
央法务区）2幢5楼；邮编：325000；联系人：潘巨浩、杨娜；
联系电话：15906773512、13506560301，债权人可将债
权申报资料邮寄给管理人或者与管理人预约在庆元县的
接待时间、地点】。债权人申报债权时，需书面说明债权
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责任债权并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同时还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海西实业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
向海西实业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现
定于2024年3月5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召开海西实业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庆元县人民法院

杭州肯的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现遗失法人章（杨飞
龙），开户许可证（编号J3310175723401），预留印鉴卡，声
明作废。 杭州肯的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3日

遗失公告

宁海景宏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债权人：
《宁海景宏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的分配方

案》已于2023年10月31日经第四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
并于 2023 年 11 月 16 日经宁海县人民法院（2022）浙 0226
破5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

根据《宁海景宏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确定的分配步骤，宁海景宏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财产实施多次分配，本次分配为第一次分配，由管理人根
据各个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号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本次分配总额为6,105,597.93元，有财产担保债权分
配额3,738,048.46元，税收债权分配额295,678.08元，普通
债权分配额2,071,871.39元。

另有分配额313,428.82元，因债权金额尚未确认，暂予
以提存。特此公告。
宁海景宏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11月23日

破产财产分配公告

东阳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8日裁定受理对东阳市
豪梦地毯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

鉴于东阳市豪梦地毯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
东、实际控制人、管理人员未能上缴公司的公章印鉴，现公
告如下：东阳市豪梦地毯发展有限公司的公章印鉴自2022
年2月8日起停止使用。特此公告。
东阳市豪梦地毯发展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3年11月23日

公 告

浙江九州大众律师事务所、浙江九凰律师事务所（以
下简称“两所”）为实现律所品牌战略，做大做强律师服务
业，经充分协商及各自全体合伙人决议同意，现就两所合
并及浙江九凰律师事务所注销事宜公告如下：

一、两所一致同意合并，由浙江九州大众律师事务所
吸收合并浙江九凰律师事务所。

二、两所合并，浙江九凰律师事务所注销后，浙江九凰
律师事务所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鉴，所承
业务合同，介绍信等印章，资料全部失效。两所合并前的
债权、债务、业务资质以及其他对外权利等，均由合并后的

浙江九州大众律师事务所享有和承担。
三、浙江九凰律师事务所的注销及两所合并，需经原

登记机关浙江省司法厅依法行政许可后生效。
四、两所原有的财务、档案、财物和人员，均由合并后的

浙江九州大众律师事务所保管承续和接纳。浙江九凰律师
事务所的在册执业律师，经原登记机关浙江省司法厅行政
许可后，全部转入合并后的浙江九州大众律师事务所执业。

特此公告。 浙江九州大众律师事务所
浙江九凰律师事务所
2023年11月23日

浙江九州大众律师事务所、浙江九凰律师事务所合并公告

（上接1版）

鄞州区人民法院在审理这起侵犯商业秘密

案件时，并不止步于对管某的定罪量刑。

宁波外贸行业发达，许多外贸企业都存在

“轻资产”运营和依赖销售人员等情况，业务员

“飞单”、员工跳槽现象常见。从管某的案件出

发，如何堵住行业性漏洞？

鄞州法院与区检察院共同向市对外经济贸

易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发送法检联合建议，建

议协会指导外贸企业落实商业秘密保护措施，引

导外贸企业建立健全用人机制，推动商业秘密保

护示范点（区）建设，搭建商业秘密保护政企交流

平台，为优化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司法动

能。

源于案件，又超越案件，司法建议既是法院

延伸审判职能、提供司法服务的举措，更是一项

治理之策。

“投保时，广告明明说是150万元的意外险，

没想到最后只有30万元。”在一起互联网保险合

同纠纷案件开庭过程中，原告王某诉说着自己的

无奈和委屈。

缩水近八成的理赔额度，引起了余姚市人民

法院法官邵银银的注意。在依法判决保险公司

支付150万元足额理赔款后，邵银银立即梳理了

近三年进入法院诉讼的互联网保险纠纷案件，发

现互联网保险涉诉案件均不同程度存在投保流

程不规范、保险条款规避责任、宣传存在诱导或

误导投保人等问题，最终导致消费者在保险理赔

时遭遇“理赔难”。“低门槛营销，高门槛理赔”

模式已成为互联网保险行业的普遍性问题。

为切实发挥保险的风险防范化解作用，余姚

法院就如何规范保险合同条款、切实履行保险人

说明和告知义务等向有关单位发出司法建议，并

得到积极反馈。

近年来，宁波法院通过“靶向式”的司法建

议，有效解决审判工作中发现的可能影响营商环

境的共性问题、风险隐患，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

环境。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就快递行业暴露出

的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向宁波市邮政局发

出司法建议，要求加强对快递企业及从业人员的

监管；慈溪市人民法院就纺织类小微企业在买卖

合同订立过程中存在的隐患性问题，向当地轻纺

行业协会提出司法建议，从源头预防化解纠纷；

海曙法院就论文代写乱象，向电商平台发送“清

理服务提供方，打击学术舞弊”的司法建议……

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

病，司法建议作为人民法院践行能动司法、参与

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也是“抓前端、治未病”的

重要方式。

用“小切口”，
推动治理“大文章”

“老吴，这些田可都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

我们老百姓的饭碗呐，出租给别人搞非农建设是

违法的。”面对出租人吴某对耕地“非农化”的不

解，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法官许驰秋耐心解

释。

2020年4月，吴某将8亩空地出租给杨某用

于堆放工程设备。次年5月，属地资规所责令吴

某立即整改非法占用的4亩耕地，将耕地恢复原

状。后吴某要求杨某搬离案涉场地，双方就腾退

耕地引发的搬迁损失产生纠纷。奉化法院在依

法审理后，以司法裁判表明对乱占耕地行为“零

容忍”的态度和立场。

为推进类案源头治理，奉化法院江口人民法

庭向辖区资规局发出司法建议，联合排查出类似

问题25宗。为确保司法建议落到实处，江口法

庭多次就整治问题与相关行政机关沟通，并会同

属地政府共同开展土地执法监察动态巡查。最

终，包括48.13亩耕地在内的101.66亩土地全部

整改完成。

近年来，宁波法院针对在审判实务过程中发

现的行业共性、苗头性问题，通过司法建议及时

发出预警——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在审理

破产案件时，发现破产管理人怠于履行涉税事务

办理问题，向宁波市破产管理人协会发送司法建

议，推动管理人高效、规范办理破产涉税事项，助

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余姚法院梁弄人民法庭针对辖区特色产业、

村集体在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普遍性、典

型性问题，常态化开展“乡村振兴一案一建议”，

助力党委政府、相关行业部门科学决策。

宁海县人民法院针对非法采矿问题，向辖区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出司法建议，构建生态环境

保护长效机制，以司法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禁微则易，救末者难。宁波法院坚持问题导

向、实践导向，不断加强司法建议能动性、精准

性、规范性、实效性，善用、活用司法建议这一柔

性制度，切实以司法建议“小切口”做好推动社会

治理“大文章”。今年以来，宁波两级法院共向行

业监管部门、涉案行业单位发出司法建议42条，

梳理行业普遍性问题82个，提出针对性解决建

议100条，为行业规范化提供了有力的引导和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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